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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前海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旅游意外伤害保险附加险条款

3、附加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险合同须附加于境内旅游意外伤害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主险合同”）。

主险合同所附条款、投保单、保险单、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等，凡与本附加险合同相关者，均

为本附加险合同的构成部分。本附加险合同与主险合同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

本附加险合同未尽事宜，以主险合同条款规定为准。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险合同效力

亦同时终止；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

第二条 保险责任

在本附加合同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旅行途中，由于过错造成第三者的人身伤亡或财

产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定的赔

偿标准向被保险人作出赔偿，但不超过本附加合同约定的赔偿限额。保险赔偿低于被保险人

实际赔偿责任的差额部分由被保险人自己承担。

第三条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承担的第三者民事赔偿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主合同中列明的“责任免除”事项，若主合同中责任免除条款与本附加合同责

任免除条款有相抵触之处，则应以本附加合同为准。

（二）已由任何其它保险公司或第三者支付的任何责任、损失和索偿。

（三）由被保险人或其授权代表在未事先通知保险人及取得保险人书面同意的情况下，

承诺的责任或达成任何协议或和解，但依法应承担的责任除外。

（四）下列各项责任、损失以及由下列各项直接或间接引起的任何责任、损失和索偿，

保险人概不负责：

1.雇主责任或对被保险人直系亲属的责任；

2.由被保险人拥有、照料、托管或控制的财物或动物；

3.任何蓄意、恶意或非法的行为；

4.从事商业贸易或职业行为；

5.拥有或占用土地或建筑物 (暂时占用作临时居所除外)；

6.拥有、占有、租用、使用或操作车辆、飞机或船只；

7.进行任何刑事诉讼涉及的法律费用；

8.精神失常、使用任何药物（经医生处方而非滥用药物除外）、酗酒或使用军火；

9.任何针对精神伤害、传染病的索赔。

第四条 保险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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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加合同保险金额由投保人、保险人双方约定，并在本附加合同中载明。保险金额一

经确定，中途不得变更。

第五条 保险费

本附加合同保险费依据保险金额与相应保险费率标准计收。投保人应该按照合同约定向

保险人交纳保险费。

第六条 保险金申请

保险金申请人向保险人申请给付保险金时，应提交以下材料。保险金申请人因特殊原因

不能提供以下材料的，应提供其他合法有效的材料。保险金申请人未能提供有关材料或提

供材料不全，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该申请的真实性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部分不承担给付

保险金的责任。

（1）保险索赔申请书；

（2）保险单原件；

（3）被保险人的旅行证件和户籍证明或身份证明；

（4）保险金申请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其他

证明和资料；

（5）若保险金申请人委托他人申请的，还应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和受托人的

身份证明等相关证明文件。

第七条 责任险的第三者赔偿

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

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

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

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未向该第三者赔偿的，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

赔偿保险金。

第八条 释义

1、第三者：是指除本人、本人直系亲属、本人的雇佣人员以外的第三方。

2、直系亲属：指被保险人配偶、被保险人配偶的直系血亲、被保险人本人的直系血亲。


	境内旅游意外伤害保险附加险条款

